
合 

安 全 狸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七 年 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次 會 

紐 約 

目 次 

頁次 

印度巴基斯坦問題（®前） 1 

S/PV.611 



凡文件巳在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內載有^文者，則不另—载此癀補癣。 

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。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



七. 但是據本人看來，現在並不能完全根據印 

度大陸分治時或該邦大君加入時的情形來考盧目前 

的情勢。自從那時起，情形巳有演變。據我們的意 

見，現在必須參考一九四七年加入以後雙方所締訂 

的協譏來考遨現在的情^。這個協譏是在«方接受 

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 

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i日兩决譏案時癤訂。這 

些決議案定出了一個新範園，和一個新目檩：在聯 

合國主持之下舉行公正的全民表決。當事雙方均未 

推翻這個協議。如果有人企圜把本人所指協讖以前 

的銜突根源舊事宽提，，那就是一種退步。因此本人 

認爲從訂立協議的那天起，我們弒可以希望雙方熱 

誠努力，使得這種公正的全民表決得B實現。這就 

是說，替那些我們要他們在全無恐權的情緒下，表 

示本身意見的人民，創造實際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環 

八 . 爲了這個目的，該額土必須儘可能解除武 

装，以足維持和平和公共秩序所必需的爲度。 

九. 第一步是擬訂停火協定。這已經做到了，而 

且直到現在該協定業經遵行。關於這.—點，雙方都 

是應該加以讚揚的。我們認爲，旣然這些事都可能 

做到，進一步協議就一定在實際政治所能達到的範 

園 以 内 。 . 

一〇.次一步驟蓆來應當是擬訂停戰協定的。 

原 划 早 a 訂 立 且 經 雙 方 接 ^ ~ 就 是 說 ， 爭 端 雙 方 

應如何執行分期解除査謨喀什米爾邦武装的程序。 

至於停戰協定實施以後萤在査謨喀什米爾邦的軍隊 

最後如何處饞，朋應留待公正的全民表決事宜總監 

z與停火線一方的印度政府和另一方面的地方當局 

—不是和巴基自政府——諮商决定。就此而言， 

印度因此 事過去演變情形而佔有的特殊地位業已獲 

得相赏承認。 

̶̶.在過去兩年內，我們在理事會裹一É力 

求爲此不可缺少的停戰協定開闢途徑。新任聯合國 

駐 印 度 及 巴 ， 坦 代 表 M r Graham曾在與當事方 

面磋商時，探討過達成協讖的許多可能辦法。他a 

在前此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第四次報吿書內陳述過 

這些事實。他的努力決不是沒有結果的。他向當事 

方面所提的十二點提議，除—兩點外都a由他斡旋猹 

m議。他巳將問題縮小，祇剩最後的障礙。然而 

要想訂定解除武装的可行方案卻以解決刺下的這個 

最後問題爲其先决條件。所謂解決最後問題者便是 

就解除武装期間終了時留駐停火線兩方的軍隊數量 

舆性質的問題獲一協議。 

一二. Mr Graham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是後 

結論CS/2783,第三十八段〕，是說軍隊的數量和性 

質現在就應該——想必是由理事會——加以規定， 

不然就應該依照每區的需要来决定，因此就應當訂 

立原則或標準，以便當事方面於進一步談制時有所 

遒循，庶可iB成最後協譏。 

一三. 我們案前的決議草案〔S/ 2 8 3 9〕另訂新辦 

法，巳將以上各點大部伢顧到，其H的在克服這個 

最後而又非常重要的障礙。四年以來，這個障礙始 

終是此事的緊要關鍵，現仍爲可能演成嚴重僵局的 

主要原因。該决譏草案計及雙方對査謨喀什米爾邦 

所採某本立場之不同。該草案引述Mr Graham 一 

九 Ï二年九月四日提案第七段所載的原划和標準， 

就是承認駐留停火線兩方的軍隊，所負責任各不相 

同。依照該段所述，在巴基:新坦方面應有維持法律、 

秩序及停火協定並同時充分顧及全民表决自由所需 

的最少數軍隊;在印度方面划除以上兩種標準外，還 

須計及"充分顧及該邦之安全"的規定"一雖然這並 

不是說印度是對這方面負完全責任。 

一 四 . 爲在此種標準範圜以內訂定留駐軍隊的 

確切數量起見，該决讒草案促請當事雙方就下列範 

圔譏定數目：巴基斯坦力面三千至六千人，印度方 

面，一离二千人至一萬八千人。 

— 5 . 本 人 必 須 補 充 一 句 ， M r . Graham 一九 

Ï二年九月四日提案的第七段還載有閼於這些留駐 

軍隊的性質的規定。在巴基斯坦方面，不得有平素 

不居住査謨、喀付米爾邦的部族或巴基斯坦國民，亦 

不得有巴某斯坦軍隊。在印度方面則^印軍及邦轄 

軍隊。 

一六. 軍隊數量的範園是 M r Graham在一九 

36二年七月十六日自行提出的。這個範園是他經過 

審愼考虜後的意見，是與隨他前往印度大陸的軍事 

專家商討以後決定的。 

一 七 . 美國代表在一九 i 二年十二月 5 日〔第 

六〇七夾會議〕說過，當時雙方依據Mr. Graham 

所提的這些建議，願意前往日內瓦談判。因此我們 

覺得這些數字並非武斷擬定的。 

一八. 本人也不妨敍述M r . Gross茌以前某次 

會讖就晳駐停火線巴基斯坦一方的自由喀什米爾軍 

隊所說的話。他說據他的意見，旣然自由喀什米爾 

軍隊負有限定的任務，就是維持法律秩序及停火铋 

定，同時充分顥及全民表决一此所以稱爲"限定"， 

是與印度方面留駐軍隊的任務比較而言，印度軍隊 

還負有維持該邦安全的若干其他任務一所以自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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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十一次會議 

— 九 5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

一 主席：Mr H HOPPENOT (法蘭西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巴西、智利、中國、法 

蘭西、希臘、荷紐、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蘇維埃祉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盟、大不列顦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m 

利堅合彔國。 

É程與第六—〇次会'議議程相同。 

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(綾前） 

一 九 5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聯 合 阈 駐 印 度 巴 某 , 代 表 

Mr. FRANK P G R A H A M 爲 遞 送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四 

次報吿書事致秘書長函（S/2783 and C o r r l ) ( 績 

前） 

經 主 席 邀 請 ， 印 度 代 表 K r i s h n a Menon及 

聯 合 國 駐 印 * 巴 « 坦 代 表 脸 G r a h a m 就 理 事 會 
g^K «As 

mmo 

Mr Zafrulla Khan在第六一〇次會議所作的陳 

述經傳一爲法語。 

― . M r .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：今天上午 

〔第六一〇次會議〕我們傾聆印度、巴某斯坦兩國代 

表交換意見，使我們再度注意到許多過去事實̶̶ 

或者應赏說是對過去事實的解釋一祇要這些事實 

不使我們忘記，在我們目前對此問題所探的途徑中， 

其最後重要目的是要使査謨和喀什米爾人民猹得自 

决權，那麼這些事實的本身，就都具有重大價値和意 

義。所謂自決權，就是他們隨意决定採取任何途徑 

之權，就是沒有人爭辯之權，就是我們經過這許多 

年後必須尋求辦法促其實現的一種權利。 

二 .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以 來 ， 印 度 巴 ^ 坦 問 題 就 

在由安全理事會審議。當荷蘭再度當選爲安全理事 

會理事於一九 i—年一月一日起充任時，我們所須 

處 理 的 一 個 首 要 間 題 一 時 在 一 九 5 —年三月一一 
便是印度巴某斯坦問題的一個新階à。當時派定Mr 

Graham'爲新任聯合國駐印度巴墓斯坦代表，並授予 

新任務。今天荷蘭代表豳在安全理事會的任期行將 

届满，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仍未解決，距原來列入 

瀵程時已有56年了。 

三. 這是極其可慽之事，尤其因爲我們所憨爲 

的基本間題，就是說，査謨和喀什米爾究竟是加入 

印度還是加入巴基斯坦，這個照題要以在聯合國主 

持之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來决 

定，這一點巳由富事方面宜佈雙方意見根本大都一 

致，雙方都a自動地情願同意。而且這種辦法也符 

合 M r . Zafrulla K h a n 在 一 九 ï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

〔第六〇九次會議〕和今天上午〔第六一〇次會議〕發 

旨時所提醒我們注意的那些意見，就是說，英國放 

棄了査謨和喀什米爾等各邦的宗主權後，各邦的主 

權就翳於人民，遇有統治者與人民m加入何國的問 

題意見不一時，必須以人民的抉擇爲最後的决定。當 

事方面所承認的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就符合這種觀 

四. 這 是 什 麽 意 義 ？ 這 就 表 必 須 創 造 環 

境，務使這些公正的全民表決能夠舉行。想來我們 

都會同意，倘若翳於爭端一方或雙方的大量軍隊仍 

然驻在査謨和喀什米爾，JiàÊ的環境便殊不易於造 

成。因此那個領土必須在可能範菌盡量解除武装， 

以免在要這些人民铯對自由地決定究頗永久歸屬爭 

端雙方的那—方時，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滕力、恐嚇 

或缺欠表示意見之自由的可能。此外，爲真正自由 

的全民表决的利益着想，並計及當事雙方因承認一 

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兩決譏案 1 而有的地位，也 

必須使停戰兩方的軍隊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。 

5 .我們當然知道在一九四七年，赏時査謨喀 

什米爾邦的统治者曾以正式文書，加入印度。這件 

文書曾由赏時的印督蒙頓動爵接受。我們也廳到 

巴 某 M 對 J * * 所 要 說 的 話 。 

六.我們知道這種加入行爲影饗到印度政府迄 

今對,解除武装及對査謨啄什米爾邦的安全所負责任 

問題所取的立場。 

1 國 印 坦 間 題 委 員 *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

三 曰 © m 過 之 決 , 全 文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止 式 紀 錄 , 0 = 
-年,一九四八年十一月fô"補編/*件S/1100,第七十五段。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全文見同11文件,第四竽,一 
九四九年一月汾補編,文件S/1196,第十五段 0 



喀什米爾的軍隊在行政上和指揮上都要股離巴某斯 

坦最高统帥部的節制。由巴某斯坦代表今晨所作陳 

述〔第六一o次會議〕看来，木人認爲他對這方面 

是表示同意的。 

一九.留駐停火線兩方軍隊所麁地位不同，在 

這裏又經有關方面間接承認。就荷蘭代表画看來， 

這就可見當前决議草案對此間題的看法對於ffi方立 

場都不失公允而總是充分顧到最高的利益一這就 

是，創造査謨喀什米爾人民舉行具正自由選舉所必 

需的環境。 

二〇.荷蘭代表阁贊成重新再作努力，來開闢 

途徑——我們熱誠希望這種努力仍能促使兩大國家 

之間的爭«镀得解决，並使査謨及喀什米爾問題猹 

一持久解決。荷蘭政苻對此事亳無直接關係，祇是 

頗意在我們所極推崇的印度大陸兩國家之間和平愈 

見增強，而不日盆削弱。銜突無限期地延長下去,和 

平就會削弱。因此我們不能坐視銜突而不理。 

二 一 . 我 們 相 信 M r Graham縮小問題的範園， 

我們以前說過Û有優異成櫝，我們認爲不應在此階 

段將他的經驗棄置不顧。因此我們歡迎該決議草案 

內請他繼績爲赏,雙方服務的一段。聽任此事無限 

期地牽延下去是不智的，所以我們也同意該決議草 

案的最後一段，其中請當事方面在定期內向理事會 

具報，如有任何進展並請Mr Graham隨時向理事 

會報吿。但是在這一方面，荷蘭代表囫卻不大明瞭 

該決議草案內的這些字樣的確切意義爲何。爲了這 

種理由，我們應當詢間提案人，據他們的意見，所 

建議的談判是否將在聯合國代表主持之下舉行，意 

思就1:說他一 Mr Graham木人一，仍有於必要 

時採取 主勖的權力。 

二二. 美國代表於一九5 二年十二月玉日〔第 

六O七次會璣〕在理事會提出陳述時，曾說過下面 

的一番話： 

"决譏草案絕對沒有損害或限制安全理事 

會以前的決議案中所規定的Mr. Graham的職 

權。我捫希望他繼續執行職權。因此決讒草案 

不僅表示了安全理事會嘉許之意，而且還請他 

繼績耸印度和巴某斯坦兩國政府服務 c " 

二 三 . 荷蘭代表圑願意知道——巴某斯坦代表 

也提遇此點一這話是否表示，假如當事方面在決 

, 案 所 定 限 期 以 後 栢 當 時 間 還 顯 然 不 能 重 行 交 換 

意見,M r Graham就有權策動邀集雙方聚會。本人 

還認爲，縱使沒有進展可以宣佈，不如我們所預期 

的，安全理事會還是會覺得宜從Mr Graham處接 

狻進一步的報吿。 

二四-最後，據本人看來，旣然大會巳經休會， 

休會期間可能延到二月底。那就無須朋白提起以聯 

合國會所爲當事方面的會議場所，因爲不論有沒有 

聯合國代表，當事雙方很可能認爲在其他地點舉行 

會議更爲方便適宜。如果提案國家能對這幾點再加 

解释，荷蘭代表圑實爲威謝。 

二 i . Sir Gladwyn J e b b 於 一 九 i 二年十一月 

六日在此地〔第六〇六次會議〕說過，我們並不認 

爲自己對這個問題獨具見解。當事方面以任何方式 

解決此項爭端的任何其他協議——同時當然要 I& 

住，務陡査謨喀什米爾邦人民得遂其具正願望。—— 

本代表圑都極爲歡迎，想必大家也極爲歡迎。但是 

在當事方面沒有其他的直接協定時，理事會就必須 

負起食任。據我們的意見，理事會是極有耐性的。理 

事會曾經設法，現在仍然設法促成一個對有閼方面 

都算公允的解決辦法。 

二六. 巴某斯坦代表雖然認爲留駐軍隊的數銪 

範園&經採用，局勢就不均銜，可是仍然宣佈他願 

意依據営前的決讖草案進行；這種妥協精祌，我們 

獲悉之餘不勝欣慰。當事方面已能達成若干基本锒 

議。Mr Zafrulla Khan曾經提醒我們以前巴基斯坦 

耽苻表示赞成各聯合國代表及安全理 事會决議案內 

所作建議和提案的若干情事。 

二七. 我們誠懇希望所有各方都能同樣饗應這 

種願意信任聯合國從事斡旋和代爲效勞的態度。若 

不是有另外一種公正和平而且雙方同意的解决辦法 

能夠迅速達成，那末在査謨喀什米爾舉行自由公正 

的全ft表決仍是我們所宣佈、所接受的共同目標。 

二八. 理事會自開始審議此問題以來，已有3 

年，酋從各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，曾經設立聯合圃 

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，並前後委派聯合國駐 

印度巴基斯坦代表若干人，在印度大陸及其他地點 

與當事方面諮商。持平而論，'决不能說安全理事會 

對於這個困難複雜的間題是'企圜強迫那些必須實地 

處理實際問題的人接受局外人的意志。理事會一向 

非常小心，避免以任何方式隳大糾紛，祇是尊求可 

能促進協議的一切途徑。理事會之取得雙方同意實 

行最後的决定程序，也就是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 

公 正 全 民 表 決 ， 就 是 用 本 組 織 的 權 ^ 簦 雙 方 和 査 

謨啄什米爾人民服務。我們栢信此事本身就是很有 

價値的保證。當事一方如果擅敢破壤如此達成的協 

議，就不啻自取嚴重罪茛，冒犯對方，冒犯聯合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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âÈS侵害査謨啄什米爾人民自決的權利。這種權利 

原是雙方在其他場合所常伲讽陳詞加以辯護的。 

二九.印度代表以前宣稱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該 

決議莩案云云。爲了上述理由，我們懇切希望印度 

代表這個聲明妆不是最後的意見。 

三〇•在當事方面對晳駐軍隊問題意見不同的 

時候我們不要低估安全理事會的威信業a成爲解決 

J«*的因素的意義一除非能在理事會以外迮成協 

m~~我們不要忽視這事牽涉到聯合國主持的意 

義。我們熱誠栢信，各方對聯合國和它維持國際和 

平與安全的主要機闢權威所寄的更大的信心，仍能 

協助雙方涫除意見歧異之處。不幸這種歧異暫時阻 

礙了亞洲兩大國家間之了解；而這兩大國之和諧共 

存 屎 是 舉 世 所 熱 誠 希 望 的 。 

三 — . S i r Gladwyn JEBB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請 

求准許就此項目再度發言，主要是因爲辯論牽涉到 

幾點，我們'認爲必須將本國代表囿對於這幾點的意 

見载入紀錄。本人當然無須申言英聯王國政府極端 

重視印度和巴某斯坦間題狻一解决。本人確知安全 

理事會的全體同仁也必定感到同樣的急切，並與我 

們一闳希望雙方儘早恢復談制。迄今仍有種種異見 

H礙武装之解除及全民表決之舉行；如,印度和巴 

坦兩國政莳能就這些異見達成協議，那麼一九 

Ï三年開嫱就沒有比這再好的,了。因此本人希望理 

事會會在聖誕節以前表決那侗決議草案，*n果可能， 

就在本次會議完畢以前表决。 

三二. 雙 方 在 此 次 笱 論 期 間 , 侵 赂 和 加 入 筝 

鬨題所論甚多。本人傾聽饕方促講我們接受的各稗 

意見之際，愈覺我們往常所懐抱的信念更見增強。 

我們往常栢信安全理事會過去很有見地並不一意對 

引起敵對 行動的種種事伴那個複雜問題作無益的檢 

討,而是專心注意它認識正確的間題具正閼鍵所在， 

這就是兩國政府闳意該省究竟加入印度還是加入巴 

某 斯坦應以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 

決的 s主方法來決定。 

三三. 全民表决的辦法畢竟是業由這兩國政府 

表示通堅決擁護的；如s我們不去努力促其實現而 

要考核種種事實，評定引起喀什米爾戰事的事件的 

責任，那是不是眞會弒助我們党致大家所期望的爭 

媪皿辦法呢?無論如何，英聯王圃玫府相信不會， 

因此竭誠希望理事會和當事方面都集中精力，去實 

, 合 國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兩 决 議 案 內 敍 

逃得相當詳細的協讒，讓喀什米爾人民經由聯合國 

監詧舉行全民表決去決定該省將來加入何國的間 

題。 

三四.正因爲我們對於決定如何能夠最有效地 

將聯合國印度一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這兩個決讖案 

所載的 ta議付諸實施"^非常重視， j s j f以本人聽到 

人家說，該決議草案所載提案與聯合國印度一巴基 

斯坦問題委員會兩決議案的原則是不符的甚至是兩 

相背馳的，本人感到焦盧。 

三玉.本人認爲這就是我們安全理事會裹面的 

人所須嚴加注意的要點。如苌我們在決蕺草案裹面 

有不符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間題委員會兩決議案 

的地方，我們當然要考慮怎樣能夠糾正。但是本人 

根本不相信兩者確有互相牴觸之處。現在讓我們參 

考該二決議案内所載的雙方業a同意的原則，来研 

究我們究竟提出了一些什麼建議。 

三六. 學識湄博的巴某斯坦外長在今尋發言， 

特別徵引他在十二月十六日〔第六〇九次會譏〕發言 

將 畢 時 所 提 出 的 提 案 時 ， 固 然 業 已 ^ 過 聯 合 國 印 

度一巴《斯坦間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1但是本人 

卻以爲宜請各代表稍事苋容待本人重新檢討聯合國 

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决譲案。本人檢 

討時，則擬特別注意美國代表和本人向安全理事會 

所提決議草案內的提譲〔S/2839〕。 

三 七 . 本人先論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'决讒案 

的第二部伢。我們知遨，這―邵&規定印度和巴基 

斯坦蚊府應依照下列方針商訂一個協定。第一，凡 

爲作戰而進入該省的巴基斯坦軍隊、部族和巴某斯 

坦人民，都應該完全撒返。這是兩國坆^商訂協定時 

所應該根據的第一個原則。請間我們的決議草案那 

方面與此不符?本人敢說這是不會不符的，因爲我們 

的決議^案促請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注意聯合國代 

表一九 i二年九月四日提案第七段所載的原則或標 

準就留驻停火線兩方的軍隊數額談钊商訂協議。該 

段甲節的前兩條a將本人以上所說的原則規定得極 

其明白。 

三八.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檢討一九四八年八月 

十三日的決議案。第二部伢甲段（三)項稱： 

"在最後解決以前，巴基斯坦軍隊撒離之 

地區將由地方當局在委員會監督之下管理之。" 

三九. 美 國 代 表 在 十 二 月 a 日 發 言 時 ^ ， 該 

決識案的聯合提案人認爲雙方桊a向意，留駐停火 

線自由喀什米爾一方的軍隊在行政上和指揮上都將 

脫離巴基斯坦最高統帥部的管理，另由聯合國予以 

監督。此事在D r Graham的第四次報吿書內業已 

紀錄在案。本人譌爲不應該還怕該決議草案所載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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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在這一點上與聯合國印度一巴慕斯坦間題委员會 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'决議案不符。 

四〇.我們繼績檢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 

決議案，輪到兩國政府就印度軍隊問題談钊協讖時 

所應注意的M則。第一個原則：一俟聯合國代表通 

知印度政府，各部族土入和巴基斯坦人民都巳撤返， 

巴某斯坦軍隊也在撖退時，印度政苻就按將來與委 

員會商定的辦法——現在我們自然應當知道，這就 

是指與聯合國代表商定的辦法——開始分期將其大 

郎伢軍隊撤離該邦。第二個原則：印度政府將在停 

火線的印度一方留駐與聯合國代表商定認爲協助地 

方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所必需的印度軍隊。現在讓 

我 們 再 看 一 • 們 的 决 ^ 案 。 本 人 說 過 ， 正 文 第 

四段內曾請當事方面注意Dr. Graham九月四日提 

案的第七段，就軍隊的確實數額達成協議。第七段 

實際上是說，留tf停火線印度方面軍隊數額的最後 

i i^應該規定爲維持法律秩序與停火協定同時充分 

顧及該省安全及全民表决自由所雷要的最少印度軍 

隊和邦轄軍隊。請問這褢有沒有矛盾？本人認爲沒 

有矛盾之處。 

四一. Dr Graham的提案比聯合國印度一巴基 

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决讒案略 

進一層。但是我們一會就可以看出，這是因爲他同 

時又將聯合國印度一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-九四九 

年一月Ï日決議案所載若干原划一倂列入的緣故， 

這些原則業經赏事方面接受。雙方本已同意，應將 

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這兩個决議案 

的規定合倂起來，俾能訂定一個完整啣接的解除武 

装程序。因此本人敢說我們的決議草棻內並沒有遺 

漏八月十三日決譏案褢的任何原則。 

四二. 現在我們必須看一看一九四九年一月 Ï 

日的決譏桊。那個决議'案開，當事方面同意全民表 

'决事宜總監於正式受委並獲有他醞爲爲執行全民表 

決所必需的權力後，就應該有權處置留在停火線另 

-一方面的軍隊。在印度一方，最後處置辦法應諮商 

印度攻府，並充分顧及該邦的安全和全民表决的自 

由，來加以決定。"諮商"字樣以及將該邦安全與全 

民表决自由二者作爲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所應注意的 

兩個標準相提並論，這都不是沒有意義的。如^我們 

反顧業巳列入我們决讖草案的Dr Graham九月四tJ 

提案的第七段，我們就會發現這兩侗原則——該邦 

安全及全民表决自由——早已就在那裏。Dr Graham 

九月四日提案所增添的，因此也已經列入我們决議 

草案的唯--額外因素，便是軍隊數頷應該充分顧及 

停火協定之維持，來加以決定。然而這不過是表示 

Dr Graham提議第八段內業巳達成的協讒,就是說， 

解除武装的事宜應該執行到不妨害停火協定的地 

步。本人相信，所說a足以證明，至少截至B前爲 

止，我們現有的決議草案巳將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 

坦問題委員會那兩個洪議草案忠實地表達出來。 

四三. 我們另外還須考遨一九四九年一月5日 

的决議案第四段（乙)項，其中規定由委員會一一這 

就是現在應由Mr. Graham~~和全民表决事宜縐監 

諮商地方當局決定停火線自由喀什米爾一方軍隊的 

最後處蹬辦法。這宪竟是什麼軍隊》到了那個階段 

巴基斯坦軍隊和部落土人當巳撤退。以前聯合國委 

員會就該二決議案與印度政莳談判時，對於自由喀 

什米爾的問題是非常注意的。由此看來，一九四九 

年一月5日決讖案內所謂的軍隊最後處貭云云一定 

是指自由喀什米爾的軍隊而言，至少有一部分是指 

此而言的，這一點難道還不明顯嗎 >如展不是這樣， 

那就等於說，當事方面同意在、一個議定範園內談判 

解除武装的協定，而這個範圍內卻沒有自由喀什米 

爾軍隊解除武装和遣散的一項。本人認爲這種情形 

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斷定當事方面所接受的决議棻確 

實是規定了依照一九四九年一月Ï日決議案第四段 

(乙)項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。 

四四. Mr Graham業已在他九月四日提案的第 

七段内規定大規模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並解除其 

武装，這樣就包括了一九四九年一月5日决譏案的 

那一部伢。所以他的提案就是說，在解除武装期限 

終了時，停火線的自由喀什米爾一方應有維持法律 

秩序與停火協定，同時充分顧及全民表决自由所必 

需的最少數軍隊。就停火線的印度一方而言，他的 

提案是說，應有維持法律秩序與停'尺m定，同時充 

分顧及該邦安全及全民表决自由所必需的最少數軍 

隊。在自由喀什米爾一方，軍隊的最後處g是應該 

與地方當局會商來決定的。Dr Graham想必栢信， 

這就表示那裏的軍隊應减至爲維持法律秩序一按 

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議案，這原是在委員 

會監督之下行事的地方當局的责任——及停火協 

定，並充分額及全民表決自由所必需的最少限庹。 

四 i . 本人業已說過，解除武装事宜之執行不 

得妨害停';C協定；那個條件本已由兩國政府接受。 

所 以 本 人 覺 得 M r Graham提案的第七段內以停火 

協定之維持爲規定停火線兩方軍隊最後數額時所須 

注意的條件之一是完全合理的。自由喀什米爾方面 

軍隊在行&和指揮上 都不歸a基斯坦最高統帥郯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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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~本人巳綞解释過，我們認爲巴^9?«政府業 

a同意此as̶̃而印度一方的印度軍隊和邦轄軍隊 

朋歸印度政府節制。 

四六. 本人货這偭褀雜錯綜的問題討論巳久， 

因 爲 ^ 們 維 持 並 癀 大 當 事 方 面 巳 有 議 的 政 策 而 

言，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。如果說我們並未完全遵 

照 這 偭 锒 定 竑 者 ^ 們 削 弱 了 這 個 锒 定 ， 那 當 然 是 

霱荽詳細檢討的。 

四七. 本人希望適纔所說的a足證明美國代表 

和本人向理事會 提出的提案巳將聯合國印度一巴基 

斯坦問題委員會兩決議案所載解除武装規定內的所 

有重要因素統統忠實地表達出來。 

四八. 有人表示慷疑的其次一點*據本人的意 

見，是我們要求営事方面同意在解除武装期限終了 

時 留 驻 ^ 火 線 兩 方 的 軍 隊 數 目 的 限 額 。 美 國 代 表 

在十二月 Ï日發言時說過，這些艇額乃是M r Gra. 

h a m 充 分 考 颇 有 事 « 1 6 , ̶ 位 資 媵 極 高 的 隶 事 

專 家 à 提 出 的 。 試 問 我 * 能 夠 假 定 M r Graham認 

爲這些限額與赏事方面業已接受的聯合國印度一巴 

錄 坦 H 題 委 員 會 兩 决 讖 集 不 符 或 與 M r Graham钃 

後九月四日的提案不符噶'本人相信理事會旣深知 

Mr. Graham對此問題作通堅忍透徹的研究，必定會 

立 卽 承 認 ， • 建 讖 並 已 由 豳 合 提 案 人 列 入 理 事 會 

営前决蕺案的數字與聯合國印度一巴甚斯坦問題委 

員會兩決議案的宗旨與原則，以及Mr Graham在 

九月四曰提案裏向兩方提出的原朋和標準，完全相 

符 , 所 以 應 該 接 受 。 

四九. 本人知道，有人曾說那個決讒草案的提 

案人錯在將M r . Graham第四次報吿寄〔S/ 2 7 S " 第 

三十八段提出以供抉擇的兩種辦法合而爲一。誠然， 

我 們 決 ^ 案 的 正 文 第 一 段 確 曾 將 M r Graham報 

吿書內提出以供抉揮的兩種辦法合併爲一。這ë顯 

而易見的。伹這決不是出#疏忽，而是餒過仔細考 

JS以後方饞如此辦理的。，王國政;^這方面認爲 

最好避免當事一方決定依照Mr. Giaham的一種辦 

法談判，而對方朋顔依照另一種辦法談判。這種情 

形是很可能的；那樣其正的談钊也許就永逮不會開 

飴。因此我們相信，如果使這兩種辦法相輔而行,談 

判的基礎一定就更加穏固。如果這兩種辦法有互不 

相容之麁，那當然沒有這樣辦的可能。但是本人希 

M業ÉJS明並沒有相信有此種不符情事的理由。^ 

少各提案人本身是柚信沒有不符情事存在的. 

50.再者，有人還有些懐疑，究毚聯合國代表 

是否有權估計斷定解除武装程序終了時留駐該邦的 

兵力。闢於這一點,本人相信以前本人業已提到的--

九 四 九 年 一 月 5 日 決 ^ 第 四 段 說 得 非 常 明 白 。 該 

段規定，繼承委員會任務之聯合國代表會同全民表 

決事宜總監負责與印度政府諮商決定軍隊之最後處 

g 辦 法 ， J « « 辦 法 應 " 充 分 顧 及 該 邦 之 安 全 及 全 民 

表決之自由" 3所以按照該決镶案的規定，此事的主 

要賫任顯然是由聯合國代表和全民表決事宜總監镥 

負。而且全民表决的自由*該邦的安全都是必須特 

剁重視的，這兩者是必須有相當的均衡的。將來聯 

合國代表和全芪表決事宜锪監就此事與印度政府諮 

商時，赏然會充分注意並特別倚重他們的意見，這 

是不涫說的。：Ê就停火線另一方面而言，該段當然 

也耍聯合國代表和全民表決事宜m監負貴與 w 地方 

赏局諮商"決定軍隊的最後廣貭辦法。 

a - . 還 有 一 種 說 法 ， 認 爲 該 決 m m 案 忽 視 了 

應該萤駐於停火線兩方的軍隊的性質。美國代表在 

十二月 i日發言時說通，該决譲草案引述M r . Gra-

ham 一九5二年九月四日十二提案第七段的規定， 

實際上已經用最淸晰的方式討論通這一方面。換一 

句話說，我們的決讒隼案是說，在停火線的印度一 

方，應該留駐者爲印度軍隊一這支軍隊11必是由 

印度正規軍隊若干營組成一邦轄軍隊和喀什米爾 

邦R圃。在自由喀什米爾方面，應該留駐者爲自由喀 

什米爾軍隊大規模遣散 f f i旨武装後所餘的軍隊， 

以及Gilgit區的偵緝隊，記得本人在十一月六日陳 

述時〔第六〇六次會譏〕曾說停火線兩方的軍隊,大 

體 上 說 ̃ 本 人 再 ^ « ̶ 次 ， 大 體 上 說 ̶ ̶ 應 該 一 

樣 。 本 人 相 信 此 點 完 全 符 合 聯 合 國 印 度 一 巴 坦 

間題委員會的兩悃决讖案，而與赏事方面所定協譏， 

卽自由喀什米爾一方軍隊應股離巴，坦最高統帥 

部的節制，另行齄於聯合國監督之下，而印度一方 

的軍隊朋歸印度政府指撣云云，當然也決不街突。 

本 人 希 望 大 家 ^ 們 當 前 决 議 草 案 處 理 這 偭 軍 隊 性 

質問題的方式不再有所狐疑。本人還希望，經通本 

人今天發言所作的分析以後，大家都會司意，目前 

我們的這些譏案,無論就性質和數額說，都並不違背 

兩政庥承諾在進行該邦解除武装事宜，藉以準備全 

民表決時所信守遒行的各種原刖。 

S 二 . 本 人 還 沒 有 提 起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前 二 

月十六日在理事會發言將畢時提出今毚又在赛言時 

提到〔第六一〇次會讖〕的那個提案。本人以爲該棻 

的看法與我們洪議草案中所建讅的途徑酪有不同。 

锥本人所了解的，該案與聯合國印度一巴基魴坦 

問題委員會兩决讖案的第一件完全相符，而且確實 

會促成該決讖案原來所籙劃的那種停戰協定。Mr 

Zafrulla Khan ^ 承 諾 無 讒 聯 合 國 代 表 會 ^ 全 R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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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事宜镥監依照一九四九年一月 i日決議案第四段 

的規定就舉行全民表決時最後留駐停火線兩方軍隊 

—包括自由喀什米爾葷隊在内——實力如何作成 

任何'决定都一槪接受。如果將那個提案與這種^言 

—倂考盧，那麼據本代表画看來該案至少也是一個 

値得愼予同情考盧的提案。 

Ï三.英聯王國代表兩絕對歡迎當事方面鼈巴 

某斯坦提ni之後擬訂任何協議。我們認爲，如果當 

事方面依照我們的期望，在來年早日恢復談判討論 

該案，當較妥當，因此本人此時就不在安全理事會 

裏面對該案細節的優劣長短，表示意見了。 

•6四.本人以爲這些都是近來辯論裏所涉及而 

本人感到非將英聯王國代表團的觀點載諸紀綠不可 

的主要各點̶。本人現在祇希望大家參照以上所作的 

mm,對我們决譏草案中所載的提議作進一步的考 

盧，並望理事會能夠予以接受。老實說，我們還希 

望當事雙方最後也能接受這些提議。說到這裏，本 

人«明，荷蘭代表所提關於談判地點和聯合國代表 

確切任務的建譏，是本代表圃完全可以接受的，想 

來也是美國代表囿可以接受的。我們也接受他對該 

奂讒草案末段涵à所作的解釋。 

Ï Î . 就舉行進一步談判^地點寧論，我們 

認爲此事最好完全聽任Mr Graham與當事方面妥 

予 商 討 以 後 斟 酌 * 定 。 因 此 我 們 希 望 M r von Bal. 

luseck ^意卽將"的建議擬成具體修正案分發， 

玉六.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的其他代表會贊同 

聯合提案人的意見，認爲該修正决議草案内的提譲 

確實是忠實表達了聯合國印度一巴某斯坦間題委員 

會兩决：議案所載原則以及Mr Graham十二點建譏 

内巳由印度及巴墓斯坦政莳接受的各段。 

a-t:.綜結時，本人願意表示另外一點意見,本 
人 不 憚 鄭 重 卷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本 身 深 信 此 項 爭 媸 

蛾有由印度政苻和巴基斯坦攻府達成協讒。纔能解 

'决。因此我們認爲絕對沒有任何方面強迫解決的一 

回事。雖然如此，我們^懇相信安全理事會長期審 

讒到了目前的階段，實應負責向當事方面表示，至 

少理事會認爲那一種途徑最可能镀致公正持久的解 

決辦法。我們認爲，安全理事會職责所在，對於聯 

合國驻印度&基斯坦代表M r Graham應當充分予 

以支持，對於他爲解'决此事從事長期耐心努力，對 

於所擬具的建議，應當,示信任。 

Ï八.我深信我們、的决讖草案會實現這些目 

的。我們正是本肴這種信念，於是極有把握地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±àÊ建讒以歸納。 

i 九 ： M r GROSS (美利堅合汆圃）：本人現在 

發言,時間較晚，特向安全理事會諸君道歉。不過請 

容本人重述美國政莳的觀點如下：當事方面本着公 

正某礎所達成的任何協議，祇要能夠解決此項爭端， 

不論是îft接商定或在聯合國代表主持之下達成，美 

國都表示歡迎。我們與英聯3E國共同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出了一摘决議草案，我IR覺得此案已將聯合國代 

表關於我們認爲是基木要點的解除武装間題的若干 

建議加以協調。 

六〇.聯合國代表巳經吿^當事雙方，兩方政 

苻的建議，凡是旨在解决主要爭讓的，因此也是要. 

解決此項糾紛的，都是他隨時歡迎的。所以我們認 

爲該決議草案內並無妨礙一方或雙方自行提出建議 

之處。該决議案內也絕對沒有更改或削弱聯合國代 

表依據前jfc各決譎案所獲權力之處。 

六 一 . 據本人的意見，回溯此事的發展經犟，重 

新檢討聯合國印度一巴1斯坦問題委員會决議案的 

根據所在，都不是可以認爲適當、必要或有所裨助 

的。因此本人自身不主張討論閼於侵略的指控。就 

美國玫府而言政治上的重要事實是當事方面業巳同 

意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，來決 

定啄什米罱究鼋加入何國。這就是我們企求協助當 

事 方 面 實 施 的 議 與 原 則 。 

六二. 據美國政府的意見，安全理事會當前的 

决議草案完全是根據聯合國印度一É基斯坦問題委 

決議案所载的協讖。閼於此點本人認爲英聯王 

國代表剛纔所說的話，並沒有須由本人補宄的地方. 

本 人 鱟 得 我 們 决 不 可 忘 合 國 代 表 的 下 述 意 見 ： 

如果早就解除武装達成協議，則將立卽產生一種實 

際效果，就是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就職，於是便能就 

全民表決整個問題從事必要&硏究。 

六三. 荷蘭代表巳就,行談判所採的程序提出 

了一件修正案。木人現在顔à這件修正案餹充一語。 

荷蘭代表曾說美國政府所梯的觀點，是認爲該決讖 

草案的目的决不在妨害或限制聯合國代表的權力， 

又說美方期望聯合國代表繼績行使理事會前此決譏 

案所授職權；荷蘭代表這話是極對的。本人認爲可 

以說，我們那樣做是希望當事方面間的談判在聯合 

國代表的主持之下舉行。因此有如英聯王國代表所 

說的情形，美國這一方面接受了荷蘭代表所提的修 

正案。該修正案使原提決議草案的字句，愈加明白， 

表示我們的意思是認爲此種談钊應在Mr Graham 

主持之下舉行。 

六四. 就聯合圃代表的權力和賫任而論，關於 

談判應在何^^行一點想來應由該代表與當事方面 



磋商决定。我們不應當希望他在對此事作過多少個 

月的努力以後，還在他所能支配的有限期問內往返 

長途跋渉，先與一方面商討，再與另一方面磋商。本 

人毫無代作决定的意思，但感到在此階段聯合國在 

日內瓦的會議M可能非常有用，而適於舉行這種 

談剁之用9該決議草案請當事雙方各將已猹的進展 

铒吿，並授權聯^國代表就巳猹進展，。至於當事 

方面和聯合國代表認爲應當提出何種性質的報吿， 

我們並沒有成見，當事方面很可能請獬合國代表將 

他們的意見彙編筲代表報吿書之一邻向我們提出， 

但是這是一件程序問題。關於此事，我們贊成荷蘭 

代表的意見，認爲當事方面和聯合國代表應有相當 

的伸縮餘地，以便自行商决這種問題。 

六玉.此項爭端的當事雙方都認爲不能接，這 

件決讒挲案，美國代表或覺遺铖。然而我們枏信這 

件决議草案自有其意義與重要性，因爲該草案是安 

全理事會對於聯合國代表的建議所應該作的'縝密研 

究和評價。因此，本人會同英聯王國代表向安全理 

事會同仁提出這件决讒草案。 

六六. Mr MUNIZ(巴西）：現在時間巳晚，本人 

祇擬很簡略地說明巴西代表圑對英聯王國及美利堅 

合汆國就印度及B基斯坦問題所提決議草案所採的 

立場。我們過去曾幾次申述，如果F充分注意保障 

査謨喀什米爾人民意志自由的表現，由閼係雙方無 

限制地充分合作，此間題就不可能狻得永久公正的 

解決。聯合國代表旣然業a就其十二點提議内兩點 

以外的各項取得雙方同意，實可欣慰。此外縱然還 

有困難一我們並^願意低估其意義一但是由於 

Mr. Graham努力，勞苦功高，成就已屬不少。他業 

a邀集雙方代表本着權利平等和互信的原則來從事 

討論。解除武装計劃的綱領a由雙方議定，^於尙 

待解決的要點，就是'决定應該留駐於停火線兩方軍 

隊的確實數額若干，這事也爲雙方所深切關注；我 

們頗成欣慰。然而我們誠懇相信，祇要雙方不担絕 

在本钳谶主持之下繼績進行談判，這種困難就不致 

阻止這個問題獲#^後解决。 

六七. 我們潘次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聯合國 

討讒許多問題的時候站在同一方面，所以很難相信 

這兩個具有嗫史、文化和政治聯繋的偉大國家對於 

—個,係亚洲大陸和平與安全的重大間題不能和平 

地解决II方目前所持的異籤。 

六八. 爲了這些理由，本國代表囫相信邂該再 

度努力，以求就解除武装問題達成協議，安全理事 

會所可採取的合理步驟是促請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 

依照荷蘭代表的建讖，立卽在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墓 

斯坦代表主持之下進行談判，俾就解除武装期限終 

了時應該留駐於停火線兩方的軍隊的確切數額問題 

逹成協議。 

六九.如果安全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草案，我 

們確信我們的呼籲會得到兩國政府的積極饗應，因 

爲這兩國政府對於消除雙方相旦關係上令人憂盧的 

因素一屠理應備極閼切。 

七〇.爲了這些理由，巴西代表圃决定投票贊 

成理事會目前所審讒的'决議草案。 

七 一 . M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：這件決 

讒草案的提案人對於本人所提現巳擬成修正案〔S/ 
2 8 8 1〕分發的種種建議已作同情的考慮，本國代表 

圑 茲 顓 表 示 ^ t 。 

七二. 大家可以看出，木人所擬的修正案是很 

簡單的。本人的建議是要在該决議案正文第四段內 

——並不是正文第一段，業a分發的本代表圑修正 

案案文有誤一"談钊"字樣之前加添"在聯合國駐 

印度巴基斯坦代表主持之下"一語，並將"在聯合國 

會所"等字删去。那樣正文第四段就當改正如下： 

" 促 諳 印 度 及 巴 基 政 府 在 聯 合 國 駐 印 度 

巴基斯坦代表主持之下立卽進行談钊，俾一⋯" 

七三. 本人相信，如果增添"在聯合國駐印度 

巴基斯坦代表主持之下"一語，Mr Graham就有充 

分的主勖機會，同時删去"在聯合國會所"字様，召 

開會譁的地點就有伸縮餘地。同時據本人看，有了 

"在聯合國駐印度巴某斯坦代表主持之下"一語，聯 

合國代表以至最後當事方面有了決定時，對於提具 

報吿一事就可以有充分的掛酌餘地。有如美國代表 

適纔所說，u了以想到的具報方法頗多，聯合周代表 

和雙方不妨 株取這些辦法有利地合作。 

七 四 . ，本人作了以上的簡略說明，此外並無增 

益之處，紙是希望這個決議草案可在今日下午表決 

而巳。 

七五. 蔣先生(中國）印度代表於兩星期以前發 

言時極爲注意侵略間題，本人很覺遗慽。巴基斯坦 

代表不得不用答辯的一大郎伢來駁復侵略的指控， 

並提出反訴，本人也成遺慽。 

七六. 當一九四八年一月安全理事會開始討論 

喀什米爾間題時,曾費了許多時間討論侵略問題。當 

時的印度代表 M r Ayyangar指控巴基斯坦在喀什 

米爾邦赞行侵略，而Mr Zafrulla Khan刖提出反訴 

說印庹對 Junagadh邦實行侵略。在一九四八年一 

月和二月裏，許許多多的時間都费在這些指控和反 

控上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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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七. 在這種愦勢之下卻有一點値得注意，就 

是除了直接有關的雙方以外，安全理事會的理事沒 

有任何一人討論過關於侵略的指控與反控。當時理 

事會的理事們並沒有互相磋商，更沒有在此公開對 

論，但卻大家心照不官地同意避開侵略間題。這種 

辦法是有充分理由的。 

七八. 在大戰結束後的頭幾^內，印度大陸的 

愦^是非常特殊的。廣士隶 s驟享充分自由。突然 

之間我們所遭遇到的大事，並不祇是一個國家成立 

而是兩個國家成立。本人認爲憲章起草人的心褢並 

未想到這種特殊愦形。^章是否能夠包括這棰特殊 

情^，殊可懷疑。本人的意思並不是說憲章的原則 

都不適用。本人決不是這個意思。不過要把憲章原 

則 適 用 於 印 度 這 種 特 殊 情 卻 是 煞 费 解 释 的 。 我 

們也許會發現我們對於這一條或那一條應営怎樣解 

釋的意見極不一致。我們還可能發現我們雖然费了 

很多功夫去判定過去事件的責任，還是不能對此問 

題的解决有多大貢獻。 

七九. 一九四八年初討論時還有一個顯著的特 

點。討論^ftè，就對一個中心問題有了協議——就是 

說杏謨和喀什米爾究卺加入印度或加入巴基斯坦， 

這個問題應該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大公無私的全 

R表决來决定。這個基本協議是在討論剛剛開始時 

就達成了的。那是一個一致的協讖。爭端的當事雙 

方同意接受一個大公無私的全民表決。安全理事會 

的理事們紙要是就此問題表示意見，無不熱誠接受 

這個辦法。 

八〇‧那次的討論，實際上完全集中於全民表 

決的條件」鑒於此事利害關係之大，以及有關民汆 

情緒之高，那是非常非常 f i要的.全民表'决在赏際 

上應赏公正自由，在表面上也應當公正自由。本人 

還 淸 楚 地 B #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M r Noel Baker在一九 

四八年二月間向理事會上說過一甸話，使本人獲一 

深刻印象；他說務使喀什米爾民汆威^：全良表决是 

公正6由的；若不如此，我們就無從使問題镀一獬 

決。自一九四八年年初以來，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 

在求實現一個在外表和實際上都不失爲公正自由的 

全民表'决。 

八 一 . 那時是在五*以前，安全理事會的大多 

數 理 事 都 抱 樂 觀 - 本 人 覺 ‧ 們 把 這 個 問 題 看 得 太 

簡單了u若干代表竟$張成立他們所謂的過渡政權 

——就是不要現有的邦政府，再重起爐灶，在全民 

表决未舉行以前及正舉行期間組織一個査謨及喀什 

米爾邦的特別政府。 

八二. 他們的宗旨是非常明顯的一一是在保^ 

參奥全R表决的投蔑者不受行政或政治上的滕力。 

他們認爲在全民表决期間¦£立一個中立政權是妥當 

而且必須的。可是那個提案遭印度反對，因爲印度 

認爲該案剝奪了印度的權利；理事會於是就放棄了 

那個撻案，中國代表圑赏時勸吿理事會不要株取這 

種力求盡美盡善的政策。我們固然希望行政當局不 

在全民表決時對投袅者施用不當的滕力，可是一個 

邦政府畢竟'頭緒紛繁，部門甚多，並不都能左右投 

票者，所以並無理由祇因舉行全民表決而改耝整個 

政府。 

八三. 此外在一九四八年的最初時期還有一個 

建議，主張喀什米爾邦在全民表決期間內應該澈底 

解除武装；這並不是說該邦應該部伢解除武装—— 

我們並不注意有多少軍隊留駐這一方或那一方一 

而是說所有軍隊都應該撤退。這個提案又遇到堅'决 

反對。中國代表圑再度勸吿理事會不要採取這種力 

求盡美盡善的政策。 

八四. 所以從那時起理事會就比較赏事求是 

了，從那時起摁在詖法改進喀什米爾的環境，俾能 

在某一時期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，而不間任何現有 

的權利和原刖。 

八玉.現在間題巳經縮小到留駐於停火線兩方 

軍隊的數量若干和性質如何了。 

八六. Mr Graham迄今頗有成就，中國代表圑 

表示敬意。我們認爲他的建議公正合理。英聯王國 

和美國所提的聯合決議^案〔S/2839〕則忠實表達 

Mr Graham所作的建議，中國代表圑準備赞成這個 

聯合决議草案，以及荷蘭代表所建議的修正案。 

八七. 本人願在結束以前再發表一點意見。在 

表面上，安全理事會目前所審議的喀什米爾問題很 

像聯合國所審議的朝鮮間題。兩個問題都B經有五 

年 的 歷 史 。 兩 個 題 * 少 在 名 義 上 都 a 經 縮 小 到 一 

件事情。《是喀什米爾間題與朝弒問題卻有一個極 

A:的分別。就喀什来爾間題而首，爭端it方都是聯 

合國的忠實會員國，贲屬幸事。它們愛好和平，信 

守浚章原則，大家知之甚稔，無須本人赘言。在過 

去五年内，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都在一致追求一個 

目標：就是協助印度和巴某斯坦解決這個問題。本 

人並未看見任何理事在過去五^內企圆混水摸魚。 

因此這個問題的環境與條件比較另外那偭問題要好 

得多。如果縱有這樣良好的情勢，我們還不能解'决 

這個問題，那對所有關係各方——對ê接關係方面 

以及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——都是可以引以爲痛 

的。由於本人所說的良好情勢，本人烕懇希望這個 

聯合決議草案能夠成《5重新進行順利談钊的墓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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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A . Mr. ZORIN ( 蘇 維 埃 社 會 和 國 聯 

盟）:聯合國駐印度巴某斯坦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所提 

的 第 四 次 報 吿 書 ， 以 及 在 ， 行 的 討 論 皿 喀 什 米 

爾間題之審議'或解决都沒有任何新的貢獻。這偭報 

吿書就像以前的第三次報吿寄一樣，證明聯合國駐 

印度巴墓斯坦代表用他所主張的辦法去企阖解'决印 

度與巴某斯坦間的長期糾粉祇是徒勞。就像前此向 

安全理事會提出尚報吿書一樣，這偭第四次報吿害 

I f 明，就査謨及喀什米爾邦解除武装及在"聯合 a 

主持之下"舉行全民表决兩事而論，求使印度和巴 

某斯坦镀致協讖的企圃業已全盤失敗'英聯王國和 

美國在它們所堅持通遇的許多決議é、決議和建譏 

裏主張採耽許多措施，先是要設置聯合國印度一巴 

基斯坦問題委員會，齄而委派聯合國代表，然後強迨 

印度和巴某斯坦進行"公斷"談判，可是這些措施都 

未含有解决此問題的具正意向。 

八九.蘇聯代表圑曾於一九3 Î二年一月十七日 

就此問題明白聲述立場，請問美國和英聯王國目前 

就此事所作活勋，以及此種活動所產生的那偭決譏 

草案，豈不是顯然箝實了蘇聯代表當時h作分析之 

正 麵 ？ 

九〇.美國和英聯王國對査謨和喀什米爾所採 

的政策含有明顯的帝國主義色彩。這兩個國家採取 

擴殖的途徑，以聯合圃旗幟爲掩讒，擅行干預瞜什 

米爾的內政。美國和皿王國取得了"和事老"的崇 

高身分，在幾乎五年之久的長時間內，千方訐，使 

間趣牽延不決，使印度大陸的情勢釋於嚴甫，並製 

逭種種情％，以便藉口派遺所謂的"+立"軍隊也就 

是外 s軍隊，開入査謨和喀什米爾，把É地變爲它 

們的戰略某地。 

九 一 . Mr. Graham提;gj "軍略地理上的要銜" 

决不是出乎偶然，他這話的意義a由美國太平洋艦 

隊司令Admiral Arthur Radford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一 

月十二日訪間喀喇基歸來後加以說明。據巴甚» f i 

半官方刊物"曙光"所載，Admiral Radford ^ 稱 " 巴 

某斯坦地位銜要，在全世界抗拒共產主義的鬭爭中， 

一定估一 S 要 位 置 " 。 

九二. 同 一 刊 物 " 曙 光 " 於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評 論 

Admiral R a d f o r d訪問巴斯坦的結果時，聲言̶̶ 

本人仍引該刊一美國對此展的軍事計劃"係在巴 

基 斯 坦 領 土 內 設 立 g 軍 基 地 ， 與 自 宽 要 工 業 地 展 

距離在九十分鐘飛行時間以內"。這似乎就是"軍略 

地理"的異正涵義。 

九三. 那麽爲什麽要一現在借用英聯王國代 

表S i r Gladwyn J e b b 的 話 一 讖 定 程 序 f l l 方 法 ， 使 

査讒和啄什米瑭人民能夠自由對加入何國的阖題表 

示意志呢'大家難遨還不洞悉這種話的虛僞嗨> 

九 四 . 蘇聯代表前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七日在 

安全理事會發言時曾指出一種反常的情形：聯合國 

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未锊安全理事會授權，卽藉口 

保障安全及維持法律秩序的美名詢間印度及巴某斯 

坦是否同意由聯合國供铪軍隊。這些間題是Mr. Gra-

ham 於一九 五一年 十二月 七日提 出的， 載入第二灾 

報吿害〔S/24"〕的附伴三。這是在印度於一九五一 

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拒 筢 ‧ 王 國 和 美 圃 所 提 规 定 使 用 

這種軍隊的決議草銮之後方纔提出這些間題的。_ 

九五. 雖然印度堅决表示不能同意以任何外國 

軍隊代替印度軍隊，Mr Graham卻仍然在他的第 

四次報吿書褢重提此事。這次又提出那個屢遭拒綞 

的闢於聯合國軍隊的提案，主張株取這種方式：由 

聯合國指派中立官員或當地官員來指揮並管理一郯 

» 的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̶ ̶ 這 是 M r . Graham的想 

法̶̶便其脫離巴基斯坦最高統帥部的節制。 

九六. 美國和英聯王國採取̶種途徑不但干預 

喀什米爾內政，而且還干涉印度和巴基斯坦內政,正 

阖強迨货行英美兩國本身的計劃和意志，利用所謂 

的聯合國軍隊的間題，做威迨要挾的武盔。美國和 

棚 王 國 代 表 十 一 月 六 日 向 安 ^ 3 事 會 所 提 毓 合 決 

議 隼 案 ， 以 及 ， 王 國 代 表 S i r Gladwyn Jebb—和美 

國 代 表 M r . Gross所作的說明，對此點說得都很露 

骨。 

九七. 那個決議草案很僳一遨最後通牒，命令 

赏事雙方依照該决議草案的建議，就軍隊的數額達 

成锒議，又照該草É—段所說的，由印度和巴某斯 

坦政府"立卽"在紐約開始談钊，又照該决議草案末 

段所說的由當事雙方在該草案通過後三十日內向安 

全理事會提艮必耍的報吿。該決議粜的提案人對該 

案之"成功"顯然未抱多大希望，所以祇好使用慣用 

的恐嚇方法。這次就是利用派遣聯合國軍隊前往喀 

什米爾領土的提讖來恐嚇。英聯王國曾於十~r月六 

日〔第六〇六次會讖〕說： 

"大家都能記得，⋯⋯或者可以利用中立國的 

軍隊來完成解除武備事宂。如果解除武慷一事 

能依Dr Graham及我們所提決議草案內所主張 

的方法實現，那豳當然無須求助於中立國的軍 

隊。一⋯不過如仍有人恐怕解除武備會再度引 

起喀什米爾街突，那鹰我們要恭恭敬敬地諳懐 

此恐權的一方，再度考慮這個利用中立部隊的 

提 案 。 " 

九八. 結 果 ， 王 圃 代 表 說 你 們 必 須 同 意 我 們 

闕 於 軍 隊 ， 的 提 讖 ， 不 然 就 得 用 " 中 立 軍 隊 " 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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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f ô 助解除武装"。美國代表 M r Gross於十二月五 

曰〔第六〇七次會議〕本着同一旨趣赘言，不過措辭 

比較謹愼而a。 

九九.所謂聯合國印度一B某斯坦問題委員會 

的一切活敷——大家都知道這種活勋a全歸失敗 

——安全理事會所派聯合國駐印度巴基代表的 

工作以及"公斷"、調停等等的提案顯然都是根據那 

偭镩聯合圃所不容的干涉喀什米爾内政的錯誤原則 

的。英聯王國和獒圃提諳安全理事會審議的決,草 

案也很有理由受同樣的批評。那個草案正像以前的 

决譏案、訐割和建讖一樣，也使喀什米爾人民不能自 

行解決喀什米爾的間題而不受英聯王圃和美國的外 

來厭力或干預。該決議草案根本不容喀什米爾人民 

獲有一種行使合法的自決權的機會。 

—〇〇.據蘇聯政府的意見所有一切民族，無 

論大小，都有獨立和自主的權利，喀什米爾問題必 

須用唯一可能的正確方法解決，就是使喀什米爾人 

民能夠自由決定他們本身的命;1，不讓美圃代表假 

借聯合國名義加以指使顆策，而是要自由表示其本 

身 意 志 。 • 此 問 題 蹶 有 一 種 正 當 途 徑 ， 就 是 安 全 

理事會萬勿准許從事促進美國和英聯王國統治階層 

利益的各代表干預喀什米爾的內政。安全理事會應 

該以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平等各原 

則爲依據。解決此問題的正確途徑在使喀什米爾人 

民能夠決定自身的前途。Al果由瞜什米爾人民依據 

民主原則自行選舉的合法議會來决定喀什米爾的地 

位，這事就可以辦到。 

̶〇一•爲了上述種種理由，蘇聯代表面不能 

贊成美國和英聯王圃所提決議草案內建讖解決此問 

題的辦法。 

̶〇二. Sir Gladwyn JEBB (，王國）：就蘇聯 

代表所說的顴而諭,本人不得不說，倘若英聯王國 

政府和美圃8!游在過去五年內果異積極詖法在喀什 

米爾設立侵略某地，那可具是失敗得出奇。而且本 

人靄爲，如果說印度和巴某斯坦兩圃政府可能同意 

此讖，也厥是玷汚兩國政府而已。無論如何，本人 

畳得卽使理事會果R有意违讖在啄什米爾成立這樣 

一 枝 中 立 軍 隊 ， 那 麽 ， , 代 皿 要 願 意 ， 自 然 可 

以反對有關的決譲草案。如果理事會曾鋰考盧啻際 

皿這一枝軍隊，蘇聯代表自然更可以反對。仴是 

當事雙方如果彼此同意某種提案，赞成数中立軍 

隊，那麽本人坦白地說，不知道蘇聯究有何訐可 

施： 

—〇三.不管怎樣，本人祇說這一句話：本人 

憨 爲 , 代 表 綞 對 無 須 砷 鋰 遇 敏 ， 絕 對 無 桀 權 怕 喀 

什米爾變爲一種要包園蘇聯的武装壁壘，本入@得 

大家都"^定明白，這種說法是完全違反目前爭漶當 

事雙方的公開a^f的。 

—〇四.最後讓本人說一句話作爲結束。鹅說 

«M»政庥的政策似乎是要讓喀什米爾人民自行决定 

本身述命，本人或覺安慰，如释重負。Mr Z o r i n最 

近攙參加討論這個問題，或許還不知道這正是英聯 

王國St府五年有餘以來始終堅持的主張。 

一 〇 玉 . M r M E N O N (印度）：茲諝理事會容許 

本 人 簡 赂 地 說 幾 句 話 , 以 便 參 照 S i r Gladwyn Jebb 

和其他代表所說的話，解释並重申印度欧府的立 

^&。 
— 〇 六 . & r Gladwyn J e b b說決不會有實行珐 

制解決的一回事。我們同意，我們一向是要設法談 

判以求和平解決。 

一〇七.安全理事會案前現有一件决讖草案及 

對此棻的修正棻。適饞各代表所作的若千陳述，雖 

然申言赞成該決譏草案，但對我們所認爲重要的各 

點卻與該案不同，而且想*S說，此事的下一階段 

是由當事雙方面在聯合國代表主持之下耱績談 

然而該'决讖草案的措辭不同的，其着袁之點尤有差 

別。我們目前所審譏的是這個決譲草案。不管各代 

表所說的話怎樣，這件決議草案規定在封論中估重 

耍地位。因此我們要就這個決議草案來截明我們的 

立 場 ， 使 大 皿 有 珙 解 的 餘 地 。 

— ‧ 八 . M r . Graham說，在日內瓦舉行談钊的 

結果，他的十二項提議內，祇有第七段的一半尙待 

锼方同意。他曾在他的報吿害第三十八段中提出具 

體建議，敍皿認爲可以就其餘一點求得協議的辦 

法。這一點無疑地是安全理事會當前問題中不易解 

决的要點。 

一 〇 九 . 我 們 這 方 面 並 未 表 示 不 願 根 據 M r 

Graham的建讖，從這一點着手與他齄績談判。不通 

我們認爲目前的决議草案卻指示着另一方向。我們 

以 此 爲 城 , 而 且 深 沒 有 镀 致 預 期 結 果 的 希 望 。 

我 們 早 已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, ， 我 方 在 這 項 事 件 演 變 

的過程中所採立場和行動也已餒^明，我們是一如 

旣往準備探討一切途徑以求和平解決的。我們曾經 

耍求安全理事會充分考慮我們提出的那些基本問 

題，在這方面我們現在仍保持原有立場。 

—一〇‧印度政府業巳聲明不能接受理事會目 

前所審議的決讖草案。印度耽府並不準備參加依該 

草案第七段建m*行的商談。有了這些明白的保留， 

印度政府卻準備本着它探討一切途徑以求和平解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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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 顔 ， 就 這 個 爭 媚 的 舉 行 任 何 談 礼 並 趲 , 行 

仔何談判，如果理事會的高見仍以繼績處理該決譲 

草案爲有利或必要，那麼我們就祇有對理事會的'决 

定 深 雌 惜 。 

>主席：本人茲諳理事會就美國及英聯 

王國於本年十一月六日聯合提出，復經荷蘭修正案 

修訂的決讖草案〔S/2839〕作一決定。荷蘭修正案巳 

由原提案人接受。 

舉手表決，結果如次： 

赞成者：巴西、智利、中國、法蘭西、希臘、荷蘿、 

土耳其、大不列頗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彔 

國。 

反對者：無。 

棄權者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出席而未叁加表決者：巴某斯坦。 

該决議草案以九菓對審通過，棄權者一。 

一一二.本次會讖或許是我們本牟度的末次會 

m~~除非有意体事件發生，但是大,希望不致 

有此種情事。若干國家任期頃满，下饪度不再遣派 

代表出席理事會。這次是我們最後在理事會中與這 

些國家的代表聚首，曷勝依依，本席願向他們互道 

珍重以示惜別之意。 

—―三.巴西、士耳其和荷籣三國代表過去m 

年來通力合作，協助理事會工作；本席願代表理事 

會向他們表示我們的友愤和謝忱。他們將來在聯合 

國裏面，擔任共同任務，贯獻可食的合作，還會繼 

績協助安全理事會，雖然也許不是直接從事，但仍 

同樣有效，這是我們聊可引以爲慰的。 

(午後七時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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